
湖北开放大学 

关于印发《湖北开放大学2023 年春季学期 

开放教育招生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省直管市广播电视大学及直属分校（学院），各教学点： 

现将《湖北开放大学2023 年春季学期开放教育招生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做好贯彻落实。 

附件：湖北开放大学2023 年春季学期开放教育招生方案 



湖北开放大学2023 年春季 

学期开放教育招生方案 

一、招生专业 

2023 年春季学期湖北开放大学开设专业42 个，其中本 

科专业16 个、专科专业22 个，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戈！”专科专业，2 个，“新型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力计划”专科 

专业2 个。 

（一）专科起点本科专业 

法学、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学校管理方向）、汉语 

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会计学、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水利水电工程、土 

木工程、小学教育、行政管理、学前教育、工程造价、社会 

工作。 

（二）专科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电子商 

务、法律事务、工程造价、工商企业管理、中文、大数据与 

会计、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 

大数据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金融服务与管 

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小学教 

育、行政管理、学前教育、药学、旅游管理、社会工作。 

（三）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科专业 

行政管理（乡村管理方向）、畜牧兽医。 

（四）“新型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力计划”专科专业 

应用化工技术、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二、招生对象 

（一）专科起点本科专业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 

以上学历者。 

（二）专科专业 

1．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 

业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人员。 

2．药学专业招生对象为医药卫生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一 、 招生宣传 

（一）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规范招生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履行好“两级统筹，四级办学”各方主体责任，规范招生宣传 

行为，切实按照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宣传工作有关要求开展工 

作，确保招生宣传内容和招生广告审核、备案规范性。 

（二）各单位要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统一的招生政策开展招 

生宣传工作，各单位要以“国家开放大学＊＊分部（学院）2023 

年春季学期招生”名义发布招生信息，发布的招生信息必须实 

事求是，不得发布模糊、虚假信息误导学生。 

（三）各单位要以国家开放大学及省校制定的招生简章为 

依据，结合实际办学情况制定招生简章。招生简章应包含招 

生单位名单、收费标准、咨询与投诉电子信箱和电话等信息。 

未经公示的单位不得招生。招生简章须经分管领导审核并签 

字确认后方可发布，并报省校备案。 

（四）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招生广告发布和管理有关要求， 

招生广告内容特别是有关入学条件、最低学习年限、学费标 

准及收取方式、报名途径、高校招生网站地址、毕业证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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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证书获取条件等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出现 

“无需学习”“无需上课”等虚假违规内容，不得出现“快速取 

证”“免考包过”“考不过退款”等对教育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 

示的保证性承诺。 

（五）各单位要根据《关于公布国家开放大学授权招生广 

告宣传机构的通知》文件要求，开展授权发布招生广告的有 

关工作。 

（六）各单位请于2023 年2 月20 日前将本校2023 年春季 

招生简章、招生广告和公示的全部招生宣传材料报省校系统 

招生与学生工作处招生管理科备案。备案材料包括：纸质材 

料须提供原件；通过网站发布的宣传材料须汇总网址链接、 

页面截图及发布时间和持续投放时间形成统一文档，加盖单 

位公章；手机端材料须汇总app 名称、页面截图及发布时间 

和持续投放时间形成统一文档，加盖单位公章。 

（七）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收费管理制度，按照政 

府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进行收费，对产生的投诉 

和纠纷要及时处理，避免矛盾激化。 

四、入学资格审核 

（一）各单位要认真部署入学资格审核工作，须加强入学 

资格审核人员的培训，指派原则性强、工作认真负责、熟悉 

验证规定的人员承担此项工作。 

（二）各单位要切实做好报名登记表填写和签订入学资格 

承诺书工作，并做好存档、备查工作。国家开放大学通过入 

学资格审核巡查和招生工作例行检查等环节检查填写报名 

登记表和签订入学资格承诺书的情况。 

（三）各单位要压实入学资格审核职责，在审核过程中要 



特别关注跨区域招生、挂靠注册等违规办学行为。违规招收 

的异地学生和挂靠注册学生不得通过入学资格审核。因入学 

资格审核环节未落实或不严格致使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注册 

入学，由此产生教学、考试及毕业审核等环节问题引起学生 

投诉及法律诉讼的，国家开放大学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并对相关单位给予暂停招生等处理。 

（四）各单位要加强对异地生情况突出、问题频发地域的 

专项核查。严格审核省外异地生源（以身份证号为依据），招生 

比例在10％以内，相关单位须提交省外异地学员与本单位招 

生人员在单位显著标志前合影，同时须提交全体招生人员与 

招生部门负责人的合影报省校存档，相关工作情况要写入 

2023 年春季招生工作总结。 

省校入学资格审核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新生注册 

（一）吝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招生注册的职责和权利， 

严禁委托个人或中介机构代理招生。国家开放大学已在招生 

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上公布了受理学生投诉服务的联系方式 

和监督机制，并将对招生单位进行不定期核查，一经发现并 

核实有委托个人或中介机构代理招生的，将取消招生单位招 

生资格。 

（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开放大学有关规定，做好新 

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各单位要积极推广使用 “国家开放大 

学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0UCZBZSB）开展手机报名，特别 

是要做好数据核对及现场确认工作。 

（三）各单位要严格新生基本信息相关数据的填报与审核， 

报名开放教育学历各专业报名学生须年满17 周岁（2006 年 



3 月31 日（含）前出生），报名单科课程注册学习学生须年 

满16 周岁（2007 年3 月31 日（含）前出生）。各项数据不 

得不填、错填、代填。学生手机号码、单位或家庭住址等联 

系方式，要求务必如实填报，确保新生学籍信息的准确性。 

（四）各单位2023 年春季招生专科报名截止时间为2023 

年3 月14 日；本科报名截止时间为2023 年3 月28 日。请 

各单位在相应截止时间前通过国家开放大学“一平 

台”(h即s://menhu.pt.ouchn.cn）招生管理模块将新生注册数据 

上报省校。 

、 

／、1 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招生工作，切实负起责任，把招生 

工作作为近期的主要工作。严格落实省校分配的招生任务 

（附件1 )，结合当地各自实际，制定政策，研究措施，精准 

设计和实施招生工作方案。 

（二）各单位在招生过程中严禁乱发广告、乱招生、乱承 

诺、乱收费的违规招生行为。对存在违规招生行为的单位， 

一经查实，省校将予以暂停招生或撤销招生资质处理，并通 

报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三）各单位不得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办学机构黑名单” 

（附件2）上的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合 

作。如有违规，一经查实，省校将给予相应办学单位撤销招 

生资质处理。 

（四）各单位不得擅自更改学生信息，如发现前置学历造 

假或者更改学生身份证号码和出生年月规避年龄信息审核， 

帮助学生违规入学，将注销学生学籍；对相关工作人员及单 

位进行通报批评，并对相关单位处以暂停招生直至撤销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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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五）各单位于2023 年4 月1 日前将2023 年春季招生工 

作总结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省校教务处招生办公室，详见附 

件3。 

招生过程中如遇到新的问题、情况，请及时与省校联系。 

1．省校招生办公室 

联 系 人：王将、张梅梅 

联系电话：(027) 87526288 

电子邮箱：hbkdzsb@hbou.edu.cn 

2．国家开放大学“一平台”招生管理模块技术服务 

联 系 人：孙聚良、王坟 

联系电话：18530898240. 13651172265 

E - m a i 1: sunju1iangsmi1e@126.com 

wangj iao2022tx@l63 .com 

附件：1.2023 年春季开放教育各单位任务目标 

2．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办学机构黑名单 

3．招生工作总结体例 



附件1 湖北开放大学 

23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计划分配表 

序号 批准号 教学点 招生计划 本科 专科 

1 25001 省校校本部 600 180 420 

2 25121 华中艺术学校 500 150 350 

3 25040 黄石电大校本部 100 30 0 

4 25041 黄石电大大冶分校 220 66 154 

5 25042 黄石电大阳新分校 600 180 420 

6 25061 大冶有色电大 130 39 91 

7 25033 十堰电大校本部 450 135 315 

8 25039 十堰电大郧县分校 200 60 140 

9 25038 十堰电大郧西分校 200 60 140 

10 25037 ＋堰电大竹山分校 250 75 175 

11 25036 十堰电大竹溪分校 250 75 175 

12 25035 ＋堰电大房县分校 250 75 175 

13 25034 十堰电大丹江分校 150 45 105 

14 25020 宜昌电大校本部 500 150 350 

15 25108 宜昌电大远安分校 100 30 70 

16 25078 宜昌电大兴山分校 100 30 70 

17 25021 宜昌电大称归分校 100 30 70 

18 25075 宜昌电大长阳分校 100 30 70 

19 25109 宜昌电大五峰分校 100 30 70 

20 25076 宜昌电大宜都分校 100 30 70 

21 25107 宜昌电大当阳分校 100 30 70 

22 25117 宜昌电大枝江分校 100 30 70 

23 25014 襄阳电大校本部 600 180 420 

24 25144 襄阳电大襄州职教 100 30 70 

25 25018 襄阳电大南漳分校 260 78 182 

26 25017 襄阳电大谷城分校 220 66 154 

27 25016 襄阳电大保康分校 320 96 224 

28 25046 襄阳电大河口分校 380 114 266 

29 25015 襄阳电大枣阳分校 360 108 252 

30 25145 襄阳电大宜城党校 100 30 70 

31 25111 荆楚学院 800 800 0 

32 25081 京山电大 150 45 105 

33 25112 沙洋电大 260 78 182 

34 25055 钟祥电大 180 54 126 

35 25022 孝感电大校本部 150 45 105 

36 25069 孝感电大孝南分校 220 66 154 

37 25024 孝感电大孝昌分校 110 33 77 

38 25026 孝感电大大悟分校 120 3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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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准号 教学点 招生计划 本科 专科 

39 25068 孝感电大云梦分校 150 45 105 

40 25074 孝感电大应城分校 120 36 84 

41 25023 孝感电大安陆分校 120 36 84 

42 25027 孝感电大汉川分校 150 45 105 

43 25002 荆州电大校本部 700 210 490 

44 25003 荆州电大公安分校 100 30 70 

45 25005 荆州电大监利分校 100 30 70 

46 25004 荆州电大石首分校 100 30 70 

47 25006 荆州电大洪湖分校 100 30 70 

48 25062 荆州电大松滋分校 120 36 84 

49 25007 黄冈电大校本部 1200 360 840 

50 25065 黄冈电大黄州分校 110 33 77 

51 25143 黄冈电大团风分校 120 36 84 

52 25010 黄冈电大罗田分校 150 45 105 

53 25011 黄冈电大英山分校 120 36 84 

54 25064 黄冈电大烯水分校 100 30 70 

55 25012 黄冈电大薪春分校 100 30 70 

56 25142 黄冈电大黄梅分校 120 36 84 

57 25009 黄冈电大麻城分校 100 30 70 

58 25013 黄冈电大武穴分校 100 30 70 

59 25008 黄冈电大红安分校 100 30 70 

60 25028 咸宁电大校本部 800 240 560 

61 25032 咸宁电大嘉鱼分校 220 66 154 

62 25029 咸宁电大通城分校 200 60 140 

63 25070 咸宁电大崇阳分校 220 66 154 

64 25030 咸宁电大通山分校 200 60 140 

65 25031 咸宁电大赤壁分校 220 66 154 

66 25044 随州电大校本部 350 105 245 

67 25045 随州电大广水分校 350 105 245 

68 25043 恩施电大校本部 500 150 350 

69 25099 恩施电大恩施分校 100 30 70 

70 25100 恩施电大利川分校 100 30 70 

71 25101 恩施电大建始分校 100 30 70 

72 25102 恩施电大巴东分校 100 30 70 

73 25103 恩施电大宣恩分校 100 30 70 

74 25104 恩施电大咸丰分校 100 30 70 

75 25105 恩施电大来凤分校 110 33 77 

76 25106 恩施电大鹤峰分校 100 30 70 

77 25047 仙桃电大 350 105 245 

78 25048 潜江电大 600 180 420 

79 25049 天门电大 300 90 210 

合训 卜
 

18730 6179 12481 



附件2 

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办学机构黑名单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都雨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15 10105MA62LB1 191 

、 ） 杭州尚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3301063283010421 

} 北京博文思教育咨询中心 91 110 105780966470T 

西昌学成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15 1340 1MA6968NT4D 

，〕 长秋市启明教育培训学校 52220 10069 1463S12F 

6 武汉尚德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420 IOOMA4K4FJ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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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电大2023 招生工作总结 

当年招生数据分析与当地招生形势分析 

一、招生工作中采取的相关措施与落实情况 

二、招生宣传有效性评估 

四、有组织、成建制招生情况 

五、招生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和解决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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